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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0548）

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通告

茲通告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定於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下午2時後
（緊隨同日舉行的本公司2016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或延會結束）在中國深圳市福田區益
田路江蘇大廈裙樓2-4層本公司會議室召開2016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A股類別股東
會議」），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審議及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

1. 逐項審議及批准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的議案：

1.01 激勵對象的確定依據和範圍；

1.02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價格及確定方法；

1.03 限制性股票的來源、數量和分配；

1.04 激勵計劃的有效期、授予日、鎖定期、解鎖期和禁售期；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與解鎖條件；

1.06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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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限制性股票的會計處理；

1.08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施、授予及解鎖程序；

1.09 公司/激勵對象各自的權利義務；

1.10 公司/激勵對象發生異動的處理；

1.11 限制性股票回購價格的調整及回購註銷的程序；

1.12 糾紛或爭端解決機制；

2. 審議及批准《股權激勵管理及實施考核辦法》；

3. 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辦理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
宜的議案，授權事項�括：

(1)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負責具體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以下事項：

(a) 確認激勵對象參與股權激勵計劃的資格和條件，確定激勵對象名單及其授
予數量，確定標的股票的授予價格；

(b) 確定限制性股票計劃的授予日，在激勵對象符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授予股
票並辦理授予股票和解鎖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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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激勵對象的解鎖資格和解鎖條件進行審查確認，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勵計
劃的規定，為符合條件的激勵對象辦理解鎖的全部事宜；

(d) 因公司股票除權、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調整標的股票數量、授予價格時，
按照股權激勵計劃規定的原則和方式進行調整；

(e) 在出現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中所列明的需要回購註銷激勵對象尚未解鎖的
限制性股票時，辦理該部分股票回購註銷所必需的全部事宜，但如果法
律、法規或相關監管機構要求該等回購註銷需得到股東大會或/和相關監管
機構的批准，則該等回購註銷必須得到相應的批准；

(f) 在與股權激勵計劃的條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該計劃的管理和
實施規定，但如果法律、法規或相關監管機構要求該等修改需得到股東大
會或/和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則該等修改必須得到相應的批准；

(g) 在董事會認為必要時可決議終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但如果法律、法規或
相關監管機構要求終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需得到股東大會或/和相關監管機
構的批准，則終止實施股權激勵計劃必須得到相應的批准；

(h) 簽署、執行、修改、終止任何與股權激勵計劃有關的協議和其他相關協
議；

(i) 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關文件明確規定需由股東大
會行使的權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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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就股權激勵計劃向有關政府、機構辦理審批、登記、備
案、核准、同意等手續；簽署、執行、修改、完成向有關政府、機構、組織、
個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辦理公司註冊資本的變更登記；以及做出
其等認為與股權激勵計劃有關的必須、恰當或合適的所有行為、事情及事宜；

(3) 股東大會同意，向董事會授權的期限為股權激勵計劃有效期；

4. 審議及批准關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涉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下的關連交易的議案，同意關連激勵對象按照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
條件和條款，參與本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承董事會命
胡偉
董事長

中國，深圳，2016年9月29日

附註：

1.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資格

凡於2016年10月21日�業日結束時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的本公司A股股東，在履行必要
的登記手續後，均有權出席本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

2. 參加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登記手續

擬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股東須於2016年11月3日或之前，將出席本次A股類別股東會議
的書面回覆（連同所需登記文件）送達本公司。回覆可採用專人送遞、郵遞或傳真方式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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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派代理人

i. 有權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參加投票的A股股東有權書面委託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不
論是否為股東）出席及參加投票。

ii. 委託代理人必須由委託人或其受託人正式以書面方式授權。如授權書由委託人的受託
人簽署，授權該受託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公證人公證。經公證人證
明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及填妥之股東代表委任表格必須於A股類別股東會議指定
舉行時間24小時或以前送交本公司，以確保上述文件有效。

iii. 股東或股東代理人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議時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明。

4. 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9月26日及2016年9月28日的公告所定義�具有相同
涵義。有關本通告所載之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上述公告。

5. 按照《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區勝勤先生受其他獨立董
事的委託作為徵集人，就A股類別股東會議審議的有關激勵計劃的第1-4項決議案向本公司
全體A股股東徵集投票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9月28日的關於獨立董事公
開徵集投票權的公告。

6. 點票

按本公司公司章程，A股類別股東會議以投票方式就A股類別股東會議通告所載之決議案進
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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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事項

i. A股類別股東會議會期預期不超過一天，參加A股類別股東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
往返交通、食宿費及其它有關費用自理。

ii. 本公司地址：
中國深圳市福田區益田路江蘇大廈裙樓2-4層
郵編：518026
電話：(86) 755-8285 3339
傳真：(86) 755-8285 3411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行董事兼
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李景奇先生（非執行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行董事）、
謝日康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楊女士（非執行董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
鉅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陳濤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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